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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医疗保障局
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琼医保〔2023〕9号

海南省医疗保障局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进一步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

和抗原检测项目价格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，省医保服务中心，

省属医疗机构：

为贯彻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按照“乙类乙管”

总体方案和国家医疗保障局有关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对公立医疗

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价格政策进行优化调整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单人单检价格调整为不高于每人

份 13 元（含检测试剂）；实施混合检测不区分政府组织的大规模

筛查、常态化检测多人混检，计费标准与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病毒

核酸多人混检统一价格为不高于每人份 3元（含核酸检测试剂）。

二、由公立医疗机构开展的新冠病毒抗原检测服务按照“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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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项目+检测试剂”的方式收费，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“价格项

目”调整为不高于每人份 1 元，“抗原检测试剂（含采样器具）”

按照零差率销售，“价格项目+检测试剂”的总费用不得高于 5元/

人份。由公立医疗机构提供试剂，患者自测的，公立医疗机构不

得收取“价格项目”费用。

三、制定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、抗原检测政府指导价均为最

高限价，公立医疗机构实际收费标准不得上浮，下浮不限。非公

立医疗机构及社会检测机构提供的新冠检测服务，应当遵循“公

平、合法和诚实信用”的原则，体现保本微利、质价相符，倡导

参照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检测价格执行。

四、各市县医保局、卫健委要及时将本通知转发到属地医保

服务中心和相关医疗机构，指导督促其按规定做好相关价格调整

工作，做好价格公示及宣传解释工作。

本通知自 2023 年 2 月 3 日零时起执行，之前政策与本通知

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附件：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医疗服务项目价格

表

海南省医疗保障局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2月 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: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，省市场监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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